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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2016－109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于2016年11月25日9:30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和

电话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惠程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徐海啸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认

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6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基金计划

收购江苏群立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股权的议案》。 

近日公司接到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中利股权管理公

司”）的通知，公司与信中利股权管理公司合作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与江苏群立世纪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立世纪”）母公司霍尔果斯群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群立创投”）、实际控制人梅林先生和梅立先生达成了股权转让意向，产业并购

基金拟以现金形式再次收购群立世纪1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1.05亿元。详情请见公

司刊登于2016年11月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业并购基金本次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由于并购基金已经持有群立35%股权，为避免潜在利益冲突，基

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董事汪超涌先生、张晶女士、徐海啸先生、沈晓超女士、陈丹女士、

万晓阳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http://www.cninfo.com.cn/


  

2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产业基金本次投资项目的相关资料，确认基金本次投资项

目已按《信中利惠程产业并购基金之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投资程序，目标企业群立

世纪最近一年一期连续盈利，预期未来持续盈利且增长，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符合《信

中利惠程产业并购基金之合作协议》约定的基金投资目标要求，股权转让价格根据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交易定价政策公允、合理。

因此同意授权公司委派人员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上对该投资事项投赞成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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